
誰能向 “萬民” 作見證                                                                            羅老師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於我們接納 “神愛世人” 真理的人而言, 不單相信天父賜予我們每一位均有救
贖洪恩, 又有聖靈的同在, 享受一個 “更豐盛” 的生命之外, 我們也相信同樣的
恩典也給予世上所有按神的形象和樣式被造的人. 即是之故, 地上所有教會和
信徒都應具備 “作光作鹽” 的功能, 向近處我們認識的親朋好友作福音見證之
外, 也向遠處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傳遞這十字架的信息. 
 
聖經從開始的創世記直到最後的啟示錄, 一貫傳出這個 “神愛世人”  的真理; 
也賦予我們使命和責任, 向地上萬國萬族, 所有人, 作福音見證. 
其中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經文, 清楚告訴我們信徒要責無旁貸地把福音傳給
世上每一個人的, 如: 
太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 
                     界的末了. 
可 16:15 祂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路 24:46-47 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從死裏復活; 並且 
                     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 
           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按宣教雜誌 IBMR提供 2026年有關數據:1 
         全球人口為 8,300,678,000人 
         其中自稱為基督門徒者為 2,673,989,000人 
         這顯示在救恩門外的還有 5,626,689,000人  
單以這些數字計算, 要把福音傳給萬民, 那, 每一位信徒向兩位非信徒作見證, 
跟他們傳遞救恩信息, 使命便如此這般的完成了; easy job. 然耶非耶?  

 
1 資料來源: World Christianity 2026: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by Todd M Johnson, and Gina A Zurlo,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2026, Vol.50 (1) 
 



英國的人類學家 Robin Dunbar 早在 1992年發表的 Dunbar’s Law (有不同的中
譯: 頓巴定律, 鄧巴系數…) 似乎暗指我們把福音傳給萬民, 是有自然性困難. 
Dunbar指出, 人類的大腦在處理跟不同人交往的能力, 以及用於社交互動容量
方面是有些極限的. 簡單介紹他的理論:   
       一般人通常跟 5個人結成很親密關係 (例如我們的至親); 
       會跟 15人發展成為類似死黨閨蜜鐵哥程度的關係; 
       會跟 50 人發展一般友誼關係; 
       會跟 150人在辦公室, 學院, 社團, 教會等, 建立有意義, 目標和重要連繫 
                的關係; 
       會跟 500人發展成為熟人; 
       最後一層為 1,500人, 是一生可以/有機會認識的人 (握手朋友, 點頭朋友,  
                泛泛之交). 
看官諸君, 你可能不同意這個頓巴定律. 特別作為宣教士 (當然也包括投入服
務行業的人), 他們能/會接觸到比一般人更多的人.  
你可以把自己作例子想想看, 直到今天, 你認識過多少人? 多少人是跟你擦肩
而過的 “路人甲” 而已. 再想想, 上世紀的葛培理 (或作葛理瀚), 或包樂, 或唐崇
榮, 他們舉辦一次佈道會可接觸到的人也以用上 “萬” 作計數單位; 多少人因
他們的信息得著生命的祝福; 但…彼此認識嗎? 深交嗎? 
我們也許回應一句: 相識滿天下, 知己無一人! 
 
另一方面, 美國的心理學家 Stanley Milgram早在上世紀的 60年代提出了另一
個被稱為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六度分隔理论) 的關係向度. 他的理論認為
可以透過人際網絡, 要結識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中間最多經過 6個朋友, 就可
以結交到了. 舉例說, 如果你想認識國際巨星 Tom Cruise, 中間經過朋友的朋
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只要 6個人的關係, 就可以跟帥哥湯姆克魯斯
連繫上了.  
 
回到我們要把福音傳給地上 ”萬民” 這回事上. 有人把上述兩個理論混在一起
計算, 若按 Dunbar’s Law所言, 平均我們以認識 260人作例子, 經過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我們可接觸的人為 2606, 就是 300萬億人了.  
這麼說來, 今天福音要傳給區區 83億人, 便是 easy job中的 easy job!? 
 
我們真的領受了 “傳福音給萬民聽” 的召命, 但在實際操作上, 真的這麼簡單
嗎? 似乎現實並非如此. 
先談一位信徒向兩位非信徒作見證, 使命即達的計算方式. 算盤的確打響了, 
可是那 56億還未歸主, 還是在救恩門外的人, 他們並非平均分佈在 26億信徒



的周邊, 福音隨手可得. 
再者, 在那 56億非信徒中, 其中有 23億人是生存在政治極權或宗教管制十分
嚴厲的國家, 他們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碰上一位信主的人. 這些人壓根兒能接
觸福音機會是微之又微. 
回頭審視主內群體, 有些信徒只關懷自己從天父那裡所得的一切恩典, 樂在其
中; “信耶穌, 得永生”, 就是要得好處, 之後在世的日子就是等上天堂而已. 
進步一點的信徒會把 “福音傳給萬民” 這使命放在咀邊, 說說聽聽, 卻沒有努力
參與或執行. 
有些會擴闊自己眼界和見聞, 走遍全球七大洲五大洋, 廣交天下好友, 卻在傳
福音作生命見證的範圍上止步. 
 
宣教雜誌 IBMR也提供了 2026年的海外宣教士人數, 為 455,000人.2 這些人
願意把 “福音傳給萬民” 作為他們一生事奉的目標, 離鄉背井, 前往全球不同地
區向 “萬民” 為作福音見證.  你認為窮其一生, 他們可能跟多少人接觸, 更可能
有機會直接和間接的把福音傳播? 真是一件又大又難的事!  
 
不急. 主耶穌曾給予我們一個錦囊, 那就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
得著能力 (徒 1:8). 這是唯一給予我們 "勇氣和信心” 的來源.  
借用名言: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3 
相信, 接納, 行動吧! 

 
2 同上 
3 此名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1925年遺囑裏敘述的話 


